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海南誉成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
海南誉成审字（2016）第   号 

 

审  计  报  告 

海南孚瑞达实业有限公司： 

我们审计了后附的海南孚瑞达实业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贵公

司”）财务报表，包括2015年12月31日的资产负债表，2015年度的利

润表和现金流量表以及财务报表附注。 

一、管理层对财务报表的责任 

编制和公允列报财务报表是贵公司管理层的责任。这种责任包

括：（1）按照《企业会计准则》的规定编制财务报表，并使其实现

公允反映；（2）设计、执行和维护必要的内部控制，以使财务报表

不存在由于舞弊或错误导致的重大错报。 

二、注册会计师的责任 

我们的责任是在实施审计工作的基础上对财务报表发表审计意

见。我们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的规定执行了审计工作。中国

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要求我们遵守职业道德规范，计划和实施审计工

作以对财务报表是否不存在重大错报获取合理保证。 

审计工作涉及实施审计程序，以获取有关财务报表金额和披露的

审计证据。选择的审计程序取决于注册会计师的判断，包括对由于舞

弊或错误导致的财务报表重大错报风险的评估。在进行风险评估时，

我们考虑与财务报表编制相关的内部控制，以设计恰当的审计程序，

但目的并非对内部控制的有效性发表意见。审计工作还包括评价管理

层选用会计政策的恰当性和做出会计估计的合理性，以及评价财务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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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的总体列报。 

我们相信，我们获取的审计证据是充分、适当的，为发表审计意

见提供了基础。 

三、审计意见 

我们认为，贵公司财务报表已经按照《企业会计准则》的规定编

制，公允反映了贵公司 2015 年 12 月 31 日的财务状况以及 2015 年度

的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。 

 

   

 

 

 

 

 

 

海南誉成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                  中国注册会计师： 

       

 

电话 0898-68583352                  中国注册会计师： 

  

  中国·海口市                    二○一六年十一月十四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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会 计 报 表 附 注 
 

编制单位：海南孚瑞达实业有限公司 

 

一、公司基本情况 

海南孚瑞达实业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本公司”）于 2011 年 12 月 20 日经海

南省海口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登记注册，领取了注册号为 914600005839414774 号

的《企业法人营业执照》。公司住所：海口市国贸大道 1 号景瑞大厦 B 座第 5

层 503 房；法定代表人：邓丁青；注册资本（实收资本）：人民币 2008 万；公

司类型：有限责任公司（自然人投资或控股）；经营范围：计算机系统集成，软

硬件开发，安防系统工程，智能楼宇自动控制，智能家居、灯光舞台、会议音响

系统工程，设计、维修及施工安装，室内外装饰装修工程，水电、冷暖水管安装

工程，新能源、太阳能光伏产品的技术研发及咨询服务，游泳池设计，园林项目

策划，房地产项目信息咨询及营销策划，广告策划，书籍印刷，房屋租赁，旅游

及酒店项目投资开发，人员劳务派遣，建筑、装饰材料、机电、五金、家用电器、

电子产品、办公设备、体育用品、服饰、针纺织品、酒店、厨房、厨卫洁具设备、

禽畜及其农副产品、农药的销售，种植、养殖技术咨询服务。（一般经营项目自

主经营，许可经营项目凭相关许可证或者批准文件经营）（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，

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） 

二、财务报表的编制基础 

本公司以持续经营为前提，以权责发生制为基础，根据实际发生的交易和事

项，按照《企业会计准则》的规定进行确认和计量。 

三、遵循企业会计制度的声明 

本公司编制的财务报表符合《企业会计准则》的要求，真实、完整地反映了

企业的财务状况、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等有关信息。 



 8 

四、主要会计政策 

1、会计年度 

本公司采用公历制会计年度，即每年 1 月 1 日起至 12 月 31 日。 

2、记账本位币 

以人民币为记账本位币。 

3、记账原则和计价基础 

以权责发生制为记账基础，各项资产均按取得时的实际成本入账。 

4、应收账款、坏账准备核算方法 

    本公司采用直接转销法核算坏账损失。 

    本公司对债务人破产或死亡，以其破产财产或遗产清偿后，仍然不能收回的

应收款项；或因债务人逾期未履行其清偿责任，且具有明显特征表明无法收回时

经公司管理当局批准确认为坏账损失。 

    坏账确定标准 

    在发生下列情况之一时，按规定程序批准后确认为坏账，冲销坏账准备。 

   （1）债务人被依法宣告破产、撤销的，取得破产宣告、注销工商登记或吊销

执照的证明或者政府部门责令关闭的文件等有关资料，在扣除以债务人清算财产

清偿的部分后，对仍不能收回的应收款项，作为坏账损失； 

   （2）债务人死亡或者依法被宣告失踪、死亡，其财产或者遗产不足清偿且没

有继承人的应收款项，在取得相关法律文件后，作为坏账损失； 

   （3）涉诉的应收款项，已生效的人民法院判决书、裁定书判定、裁定败诉的，

或者虽然胜诉但因无法执行被裁定终止执行的，作为坏账损失； 

   （4）逾期三年以上的应收款项，企业有依法催收磋商记录，确认债务人已资

不抵债、连续三年亏损或连续停止经营三年以上的，并能认定三年内没有任何业

务往来，可以认定为损失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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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5、存货核算方法 

   （1）存货分类主要为：库存商品。 

   （2）存货取得时按实际成本核算，发出时采用个别计价法计价。 

   （3）存货的盘点方法：采用永续盘存制。 

    6、收入确认原则 

（1）销售商品，在商品所有权上的主要风险和报酬转移给买方，公司不再对

该商品实施继续管理权和实际控制权，相关的收入已经收到或取得了收款的证

据，并且与销售该商品相关的成本能够可靠地计量时，确认销售收入的实现。 

（2）提高劳务，在同一年度内开始并完成，在劳务已经提供，收到价款或

取得收取价款的依据时，确认劳务收入的实现；如劳务的开始和完成分属不同的

会计年度，在提供劳务交易的结果能够可靠估计的情况下，在资产负债表日按完

工百分比法确认相关的劳务收入。 

（3）让渡资产使用权：与交易相关的经济利益能够流入企业，收入的金额

能可靠地计量时，按合同或协议规定确认为收入。 

7、所得税的会计处理方法 

本公司采用应付税款法核算所得税。 

8、主要税项 

主 要 税  种 计税基础 税率（%） 

营业税 其他业务收入 3 

增值税 营业收入 3 

城市维护建设税 营业税及增值税额 7 

教育费附加 营业税及增值税额 3 

地方教育附加 营业税及增值税额 2 

企业所得税 应纳税所得额 25 

五、会计报表主要项目注释 

（一）资产负债表有关项目注释 



 10 

    1、货币资金期末余 444,640.08 额元。其中:    

项  目 年初余额 期末余额 

现金  635,877.33   136,603.88  

银行存款  118,436.12   308,036.20  

合  计  754,313.45   444,640.08  

    2、应收账款期末余额 398,310.78 元。其中:   

    2.1 账龄分析 

账  龄        

年初余额 期末余额 

金 额 比例(%) 坏账准备 金 额 比例(%) 坏账准备 

1 年以内 339,421.30 100.00 0.00 352,975.50 88.62 0.00 

1-2 年   0.00 45,335.28 11.38 0.00 

2-3 年   0.00    

合  计 339,421.30 100.00 0.00 398,310.78 100.00 0.00 

    2.2 债务人明细如下: 

债务人名称 金  额 款项内容 

海口市直属机关事务管理局  3,754.28  往来款 

海南省军供站  9,993.00  往来款 

海南省洋浦控股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 31,588.00  往来款 

海口长信卓尔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 18,806.00  往来款 

海南科澜科技有限公司  253,793.50  往来款 

海口市城市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 22,338.00  往来款 

海南省安宁医院  4,394.00  往来款 

中国烟草总公司海南省公司  44,664.00  往来款 

海南省公安厅安康医院  8,980.00  往来款 

合  计 398,310.78 
 

注: 期末余额无持有本公司 5％（含 5％）以上表决权的股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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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、预付账款期末余额 10,862.00 元。其中:   

    3.1 账龄分析 

账  龄        

年初余额 期末余额 

金 额 比例(%) 坏账准备 金 额 比例(%) 坏账准备 

1 年以内          82,546.00 100.00 0.00 10,862.00 100.00 0.00 

合  计 82,546.00 100.00 0.00 10,862.00 100.00 0.00 

    3.2 债务人明细如下: 

债务人名称 金  额 款项内容 

海南兴畅科技有限公司  7,100.00  往来款 

广州帝视尼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 900.00  往来款 

海口联合佳用科技有限公司  2,862.00  往来款 

合  计 10,862.00       

注: 期末余额无持有本公司 5％（含 5％）以上表决权的股东。 

   4、其他应收款期末余额 19,906,096.91 元。其中: 

4.1 账龄分析 

账龄 
年初余额 期末余额 

金 额 比例(%) 金 额 比例(%) 

1 年以内 120,294.41 0.64 19,906,096.91 100.00 

1-2 年 18,648,900.00 99.36   

合  计 18,769,194.41 100.00 19,906,096.91 100.00 

4.2 债务人明细如下: 

债务人名称 期末余额 备  注 

邓丁青  19,311,202.41 往来款 

侯艳芳  48,094.5 往来款 

王腾锋  266,000.00 往来款 

颜海燕  159,000.00 往来款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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岑慧  48,900.00 往来款 

林贻润  50,000.00 往来款 

中金招标有限责任公司  22,900.00 往来款 

合    计 19,906,096.91  

注: 期末余额有本公司 5％（含 5％）以上表决权的股东邓丁青 19,311,202.41 元。 

5、存货期末余额 298,648.50 元。其中: 

项  目 年初余额 期末余额 

工程用料 0.00 298,648.50 

计算机 4,145.00 0.00 

合     计 4,145.00 298,648.50 

6、短期借款期末余额 775,000.00 元。其中: 

项  目 年初余额 期末余额 

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口龙珠支行 0.00 775,000.00 

合     计 0.00 775,000.00 

注：该借款根据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口龙珠支行，小企业网银循环

业务人民币循环额度借款合同,合同编号为建琼小企业(龙珠)流[2015]019 号,借款

额度为人民币 780,000.00 元，借款额度有效期间自 2015 年 9 月 8 日至 2016 年 9

月 8 日，借款期限为 1 年。同时签订了人民币额度借款最高额保证合同，保证人：

邓丁青、侯艳芳，债权人：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口龙珠支行。 

7、应付账款期末余额 105,379.80 元。其中: 

7.1 账龄分析 

账龄 
年初余额 期末余额 

金 额 比例(%) 金 额 比例(%) 

1 年以内          0.00 0.00 105,379.80 100.00 

合  计 0.00 0.00 105,379.80 100.00 

    7.2 债权人明细如下: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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债务人名称 金  额 款项内容 

杭州海康威视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44,478.00 往来款 

广州市翊腾通讯设备有限公司 9,100.00 往来款 

海南捷易通科技有限公司 29,200.00 往来款 

深圳市明仕微科技有限公司 15,418.00 往来款 

上海爱谱华顿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6,483.40 往来款 

海口富德隆电缆桥架有限公司 315.40 往来款 

海口美兰华网电脑商行 385.00 往来款 

合    计 105,379.80  

注: 期末余额无持有本公司 5％（含 5％）以上表决权的股东。 

 8、预收账款期末余额 157,828.00 元。其中: 

8.1 账龄分析 

账龄 
年初余额 期末余额 

金 额 比例(%) 金 额 比例(%) 

1 年以内          0.00 0.00 157,828.00 100.00 

合  计 0.00 100.00 157,828.00 100.00 

    8.2 债权人明细如下: 

债务人名称 金  额 内  容 

江苏苏南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157,828.00 往来款 

合    计 157,828.00  

注: 期末余额无持有本公司 5％（含 5％）以上表决权的股东。 

9、应交税金期末余额 2,043.97 元。其中: 

项  目 年初余额 期末余额 

企业所得税 2,037.29 2,043.97 

合     计 2,037.29 2,043.97 

注：以上税金以税务机关核定为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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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、实收资本期末余额 20,000,000.00 元。其中: 

投资单位 年初余额 比例（%） 期末余额 比例（%）  

邓丁青 15,000,000.00 75.00 20,000,000.00 100.00 

吴小燕 5,000,000.00 25.00 0.00 0.00 

合  计 20,000,000.00 100.00 20,080,000.00 100.00 

注:  1、本公司原股东为吴小燕及邓丁青，注册资本 2000 万人民币，据琼核

变通内字【2015】第 hn15111800199 号核准变更登记通知书于 2015 年 11 月 18 日

变更股东为邓丁青一人，认缴出资额 2000 万元人民币。 

    11、未分配利润期末余额 18,306.68 元。其中: 

项  目 年初余额 本期利润转入 提取盈余公积 期末余额 

未分配利润 

               

-1,417.13 19,723.81  18,306.68 

合  计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-1,417.13 19,723.81  18,306.68 

（二）利润表有关项目注释 

    1、营业收入本年累计发生额 2,156,312.02 元。其中: 

项  目 本年累计发生额 

主营业务收入 447,737.67 

其他业务收入 1,708,574.35 

合  计 2,156,312.02 

    2、营业成本本年累计发生额 1,506,299.78 元。其中: 

项  目 本年累计发生额 

主营业务成本 329,323.00 

其他业务成本 1,176,976.78 

合  计 1,506,299.78 

    3、营业税金及附加本年累计发生额 1,560.53 元。其中: 

项  目 本年累计发生额 

城市维护建设税 910.30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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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育费附加 390.13 

地方教育附加 260.10 

合  计 1,560.53 

4、管理费用本年累计发生额 609,907.90 元。其中: 

项  目 本年累计发生额 

办公费  24,045.00 

交通费  12,537.00 

物业管理费  1,335.83 

停车费  62.00 

印花税  1,143.21 

汽车燃油费  35,068.00 

工资  434,200.00 

福利费  591.00 

工会经费  8,786.00 

社保费  52,230.86 

其他  31,339.00 

差旅费  2,888.00 

邮寄费  3,115.00 

业务招待费  2,567.00 

合  计 609,907.90 

    5、财务费用本年累计发生额 12,246.31 元。其中: 

项  目 本年累计发生额 

银行手续费等支出   3,614.8 

利息支出 8,792.06 

减:利息收入 -160.55   

合  计 12,246.31 

（三）现金流量表 

    1、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

项  目 本年累计发生额 

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入 3,180,136.67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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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出 4,256,017.23 

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-1,075,880.56 

    2、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

项  目 本年累计发生额 

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入 0.00 

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出 0.00 

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0.00 

    3、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

项  目 本年累计发生额 

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入 775,000.00 

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出 8,795.54 

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766,204.46 

    4、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

项  目 上年累计发生额 本年累计发生额 

现金的期末余额 754,313.45 444,640.08 

减：现金的年初余额 190,683.41 754,313.45 

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净增加额 563,630.04 -309,673.37 

六、或有事项及承诺事项 

本公司本年度没有需要说明的其他或有事项，也没有需要说明的承诺事项。 

七、资产负债表日后事项 

    本公司本年度无需披露资产负债表日后事项。 

八、关联方及其交易 

1、关联方 

关联方名称及与本公司关系。 

关联方名称 与本公司关系 

邓丁青 股东 

2、关联方交易 

（1）关联方交易 

本期无关联方交易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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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2）关联方应收应付款项余额 

本期关联方应收应付款项。 

关联方名称 金额 备注 

邓丁青 19,311,202.41 其他应收款 

九、其他重要事项 

    本公司本年度无其他应予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重要事项。 

  

 

海南孚瑞达实业有限公司 

二 0 一六年十一月十四日  


